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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一、司法院大法官認為，公務員與國家的關係為「公法上職務關係」，請問其具體內涵為何？請舉

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將國家與公務員關係從特別權利關係轉換為公法上職務關係的過程並把公法上職務關係的內

涵與相關釋字寫出即可，這個部分雖然是法理學理，但班內授課老師在課堂之初亦有針對公法上

職務關係進行說明。另外在保障法部分亦有再次提到，故雖非法規題，但也不難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金盈編撰，頁28-30。 

 

答： 
(一)特別權力關係 

特別權力關係乃基於特別之法律原因，於一定範圍內，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對相對人享有概括命令之權

力，而相對人具有高度服從義務之法律關係。 
公務員為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之一種，其特色： 
1.當事人地位不對等。 
2.義務不確定：特別權力之相對人，其義務無確定分量，係概括性的權力服從關係，凡國家之命令和強制

概應服從。 
3.無法律保留之適用，有特別規則，行政主體或營造物得訂定特別規則拘束相對人，且無須法律授權，公

權力對屬於特別權力關係的私人，在無法律根據情況下，限制其一般國民所享有之權利（人權之限

制）。 
4.有懲戒權：公權力擁有概括之支配權（命令權、懲戒權），對違反義務者，得加以懲罰。  
5.不得爭訟：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事項，既不得提起民事訴訟，亦不能提起行政爭訟為救濟手段，換言之原

則上不受司法審查。 
(二)種類 

1.公法上勤務關係：國家公務員與國家之關係，地方公務員與該地方公共團體之關係。 
2.公法上之營造物之利用關係：國立或公立學校與學生之關係，國立或公立醫院與住院患者之關係，監獄

與受刑人之關係等。 
3.公法上之特別監督關係：國家對於公共團體、特許企業者（鐵路及公共汽車事業、瓦斯及電氣事業等行

業者）或行政事務之受任人之監督關係。 
4.公共上之社會關係：公共團體與會員之關係。 

(三)公法上職務關係 
公法上職務關係意旨公務人員經國家考選擔任公職後，自身所具有之基本人權，並不隨之喪失，其權益與

義務均須有法規之依據，並須遵循一般法律原則。 
特徵為： 
1.公務人員與政府之間有權利義務存在，而不再以單方面的「權力」行使。 
2.公務人員之義務與權利，非絕對而為相對之對價關係；但加諸公務人員之義務不僅應有法之依據，且必

須明確。 
3.為維持公務有效運作，所謂「特別規則」的存在，仍然無可避免。但行政體系內部之規章，必須符合兩

項要件：一是目的合理，一是涉及公務人員基本權利限制之重要事項，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支配。 
公務人員權益受侵害時，並非不可爭訟，尤其當公務人員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受到不法侵害，得依法定

程序尋求訴訟救濟，不因公務人員身分而受影響。 
(四)從特別權利關係開始走向公法上職務關係的案例 

然而，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開始從特別權利關係走向公法上職務關係，從行政法院52年判字第209號、

釋字187、201、243、266、298、312、323、338號所提及的公務員提起行政救濟的權利與釋字483、491號
所提及考績救濟的權力，這些案例都代表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開始從特別權利關係走向公法上職務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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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具建築師資格之公務員，得否於被休職期間，以私人身分執行建築師之

業務？（25分） 

試題評析 先提到公務休職的效力與休職仍具公務員身分特性，帶出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兼職的限制，相關函

釋提及具有專門證照者不可於休職其間去私人建築公司執業。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第九回，金盈編撰，頁13-25。 

 

答： 
(一) 休職的法律效力 

1.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14條：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

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 
2.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9-1條：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或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但不得執行

職務。 
參照上述條文，休職仍具公務人員身分。 

(二) 公務員兼職的規定 
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

薪及兼領公費。 
故在休職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分，故兼職受到限制。 

(三) 相關函釋 
參照銓敍部90年7月6日90法一字第2040146 號書函，休職期間之公務員已不執行職務，並不發生專心從事

職務或身兼他職之問題，基於渠等人員生計，於休職期間，得許其於民間機構任職一節，當不能違背前開

釋字第71號解釋文之精神，不足之處應予補充。故所稱「於休職期間，得許其於民間機構任職」者，不包

括擔任獨立行使職權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諸如：律師、會計師、建築師、醫事人員……）以及組設公

司營業等，顯與本職工作之性質或尊嚴不相容之民間工作。 
因此，參照相關法令與函釋，該員於休職期間不可擔任私人公司之建築師。 
 
三、公務員對長官有服從義務？但對於「違法」的職務指派，應為如何處理？有關公務員法令，有

如何之規定？（25分） 

試題評析 還好這題考到保障法修法內容之一，建議先把服務法服從義務寫出，再寫出保障法相關規定即

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金盈編撰，頁8-9。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補充資料B2，金盈編撰，保障法修正草

案。 
 

答： 
(一) 公務員服從義務相關規定 

1.服務法第2條：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

述。 
2.服務法第3條： 
公務員對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為準，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

管長官之命令為準。 
(二) 若長官命令違法公務人員應請長官署名，若長官不署名則視為命令撤回 

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

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前項情形，該管長官

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 
(三) 長官命令違法不能視為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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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4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其長官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所下達之書

面命令執行職務涉訟者，視為依法執行職務。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不得視為依法執行職務。

(四)小結

長官下達命令原則上需要服從，但若長官的命令違法，下屬可以陳述意見，若長官執意執行，則可以請長

官書面屬名，但若違反刑事案件，公務人員無義務服從，若長官拒絕書面署名，則該命令視為撤回。

四、公務員是否有結社自由，並具有罷工權？（25分） 

試題評析
該題考公務人員協會法，把公務員相關結社與禁止罷工的規定寫出即可。這題照理說應該為人事

行政的考點，出現於公務員法有點奇怪。但講義第十回與課堂有針對公務人員協會法規定公務人

員結社權與罷工權的禁止進行說明，所以有準備不難拿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第十回，金盈編撰，頁10-16。

答： 
(一)公務員具有結社權

1.參照公務人員協會法第1條
(1)公務人員為加強為民服務、提昇工作效率、維護其權益、改善工作條件並促進聯誼合作，得組織公務

人員協會。

(2)公務人員協會之組織、管理及活動，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法有關法人之規定。

基於上述，維護公務人員本於憲法所賦予之結社基本權利，民國 74 年研擬「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時，

即專章規範「公務人員協會」有關事宜，讓公務人員擁有屬於代表自己的團體，俾使公務人員在改善工

作條件及共同利益之爭取方面能扮演更積極之角色。

2.國家與公務員已為公法上職務關係

另外，參照釋字 187、201、243、266、298、312、323、338，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已經呈現公法上職

務關係，因此對於公務員的權利需要加以重視，因此需授予公務員結社的自由，避免違反憲法所規定人

民具有結社自由的權力。

(二)公務員沒有罷工權

1.參照協會法第46條：公務人員協會不得發起、主辦、幫助或參與任何罷工、怠職或其他足以產生相當結

果之活動，並不得參與政治活動。

2.從勞動法之觀點，勞動三權係指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又稱團體交涉權）、爭議權（又稱罷工權），鑒

於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攸關國家安全及社會公共利益，世界各先進國家如美、英、德、法、日等國

之立法例，其中除法國於其國家公務人員法第十條明定，公務人員得依有關法律規定之範圍行使罷工

權；英國對公務人員之爭議權或罷工權，法律上未明文禁止，但依敕令，參加爭議行為者，應受懲戒處

分；美國部分州如明尼蘇達州、賓州、夏威夷州等以制定法方式賦予公務人員罷工權（此乃各州自行立

法例，並未普及全國，聯邦相關法律，不准公務人員罷工）外，其餘各國，均明文禁止公務人員之罷工

權。我國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之公法上職務關係，有別於勞工與雇主間之勞雇關係，公務人員協會原無勞

動三權之問題，惟為期明確，仍參酌大多數國家之立法例，明文禁止其從事罷工及與之相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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